油气资源与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概要
1. 凡油气资源与工程领域及相关学科具有博士学位的国内外中级职称及以上科研人员均可申请开放课题基金，获批后即可成为本实验室的访问学者。如申请人系中级职称科研人员，须附有正高级职称研究专家的推荐信。
2. 实验室成立开放课题管理工作组对开放课题申请进行初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资助：(1) 申请手续不完备，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规定；(2) 不在资助范围之内；(3) 申请人不得同时申请或承担两项以上（含两项）课题。正在执行尚未结题验收的课题申请人不得申报新课题；(4) 已有同类研究，或低水平重复研究；(5) 明显缺乏立论根据，或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不清；(6) 不具备实施该项目的研究能力，或缺乏基本的研究条件。
3. 开放课题申请人应在做好前期研究准备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如实填写课题申请书。申请人所在学校（单位）须对申请书实行全面审核，对申请人的政治表现、业务能力和科研水平签署明确意见，并加盖学校（单位）公章。
4. 由开放课题管理工作组组织学术专家组对申请课题进行评审，确定优先支持顺序。由实验室主任审批资助课题，签发立项批准书，在实验室官网进行发布并通知课题申请人。
5. 课题负责人应于批准立项后15个工作日内签署协议书，经实验室审核后立项，并留存作为经费支出和检查的依据。逾期不报，且未在规定期限内说明理由的课题视为自动放弃。
6. 课题负责人须严格保障科研工作投入时长，严格遵照课题既定研究年限开展研究，按规定时限和规范要求提交《开放课题结题报告》及各类相关研究成果材料；研究内容须全面达到预期成果及考核指标要求。研究成果应凝练关键核心技术与原始创新点，具备良好的学术科学价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拥有一定的推广应用前景和实际工程应用价值。课题研究完成后，由实验室管理工作组组织专家对课题完成质量、成果达标情况开展综合评议。课题须按要求提交材料包含（但不限于）：(1)《开放课题结题报告》；(2)相关成果佐证证明材料。
7. 课题研究执行过程中，不得中途更换课题负责人及其工作单位或改变申报材料中的课题名称、成果形式等主要内容。对未经批准，擅自进行上述变更的课题，将不予结题。被撤销项目的负责人5年内不得申报新课题。
8. 成果管理：课题负责人应及时将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实验室资助的课题研究成果由实验室与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共享。成果发表时应遵守如下规定：(1)依托开放课题形成的有关论文、专著、专利等相关成果，均应标注“油气资源与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编号）”，英文名称：Supported by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No.****)。(2)发表的论文须以课题负责人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单位须包含本实验室名称（油气资源与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102249；或者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nd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Beijing 102249, China。
9. 经费管理：开放课题经费采用实验室统一报销的方式，按照协议书中经费预算及相关经费管理办法执行。主要用于实验材料及分析测试等费用，以及课题研究人员来室交流的差旅费、印刷出版资料费、劳务费等。申请人须按项目研究实际需求申请经费。后附《开放课题经费报销指南》。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18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102249
联系人：侯老师
电  话：010-89733952、010-89731770
Email：prp@cup.edu.cn  

油气资源与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经费报销指南
1. 主要资助“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以及部分合理的“差旅费”、“印刷出版资料费”和“劳务费”；其中“劳务费”不超总经费的30%。
2. 发票开票信息：（所有发票均需要明细）
名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税号：12100 00040 00061 10Y
单位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18号
电话：010-89733022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昌平支行
银行账户：1100100920005605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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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费：
（1） 化学试剂必须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实验室管理平台申请购买。
（2） 其他材料一年内在同一厂家购置金额须在3万元以下。
（3） 办公耗材不能列支。
4. 测试化验加工费：仅可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公共测试平台进行分析测试，学校分析测试项目及联系方式可参见以下链接：https://sbgx.cup.edu.cn/Portal/Article/Show/f28cf8f5-cecd-4366-90c2-a1fd8be6efe3?ArticleCategoryId=0aa88ef9-f258-4283-b4d3-7c2e0ed8a023&XPath=000 
5. 差旅费：可支出课题负责人及研究队伍人员往返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差旅费，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6. 印刷出版资料费：可支出论文版面费、打印装订费、图书购置费。论文的署名单位须包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图书单价须小于1000元。
7. 劳务费：除课题负责人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人员以外，可支出其他科研人员的劳务费。
实验室财务秘书：刘老师
联系电话：010-89735520
